
采购国产设备办理退税的常见问题

产品名称 采购国产设备办理退税的常见问题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实务问答一：我们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进项的发票已经抵扣，请问是否还可以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
答：不可以。政策依据：根据《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研发机构
采购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退税的，不得用
于进项税额抵扣。实务问答二：我们是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于2021年12月1日采购了国产设备，由于其他原
因，相关退税凭证及信息于2022年5月30日收齐，请问还可以继续申报办理退税吗？答：可以。政策依据
：根据《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申报期限
为采购国产设备之日（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若研
发机构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退税，待收齐凭证及信息后，仍可继续申报办理退税。实务问答三：具
体申请办理流程？一、研发机构办理退税备案手续研发机构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应于首次申报
退税时，持以下资料向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以下简称“第二分局”）办理退税备
案手续：1.符合91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2.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
退（免）税备案表》。 3.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注意：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研
发机构，无需再次办理备案。二、研发机构进行退税申报已备案的研发机构应在退税申报期内，凭下列
资料向第二分局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1.《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 2.采购国产设备合同。3.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者符合条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中的卷票）。4.主管税务机关要求
提供的其他资料。注意：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认证通过或通过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确认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三、税务机关进行审核并退税第二分局根据企业提交的退税申报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审核，
经审核符合规定的，按规定办理退税。实务问答四：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适用
于哪些研发机构？答：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1号）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一、适用采购国产设备
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括：(一)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
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二)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三)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
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五)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
部委、直属机构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
主管部门核定的本级政府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六)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



非企业单位；(七)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技术类)；(八)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
单为准)；(九)符合本公告第二条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十)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
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学校。二、外资研发中心，根据其设立时间，应分别满足下列条件：(一)200
9年9月30日及其之前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研发费用标准：（1）对外资研发中
心，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500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
发总投入不低于500万美元；（2）企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不低于1000万元。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
低于90人。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1000万元。(二)2009年10月1日及其之后设立的外资研发
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作为公
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
于150人。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具体审核认定办法见附件1。在2018年12月31日(含)以前，初次取得
退税资格或通过资格复审未满2年的，可继续享受至2年期满。来源：中税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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